
輔仁大學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「生活助學金」  

申 請  注  意  事  項  
 
 

一、 學生之申請應繳資料： 
 

（一） 檢附以下證明文件之一： 
 

1. 103 年度低（中低）收入戶證明。  
 

2. 102 年度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：（年所得 70 萬元以下） 含父母雙方及

申請者本人。（單親子女以監護人一方及申請者本人為計） 持父母或監護

人（單親子女）及申請者本人之身分證及私章逕洽各地國稅 局免費申請。  
 
 
 

（二）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（影本可）。 
 

（三） 前一學期成績單（學業平均成績 60 分以上）。 
 

（四） 本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 
 

【附 註】申請者須為 25 歲以下學生，大一新生本學期不具申請資格。 
 
 

二、 各系提報資料之期限： 

 

（一） 103 年 9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：申請名冊（另將電子檔擲回承辦人員信箱）。 
 

（二） 103 年 10 月～12 月之每月月底：10 月、11 月、12 月之請領名冊。 
 

（三） 學生應繳之各項資料，請於 103 年 9 月 30 日前與申請名冊一併提交； 
 

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完成提報，請事先通報並盡速補繳完畢。 
 
 
三、 本案承辦人員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林德貞 
 

TEL: (02)2905-3040 

 
E-mail:  029586@mail.fju.edu.tw 

mailto:%20029586@mail.fju.edu.t

